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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消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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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严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在发展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日益突出和尖锐 ,欧洲
各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 ,只有精诚合作 ,才能更加公正、
合理地解决原来属于国际消费者保护范围内的纠纷 ,促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因而 ,从消费者利
益保护的角度而言 ,欧盟统一大市场的进一步推进 ,欧盟各国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促进了欧盟
消费者政策的统一和发展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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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消费者政策的积极与消极行为
经济一体化 ,是符合消费者的利益的。然而 ,仅

有“消极”①的消费者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欧盟需要
有更“积极”的行动。至 20世纪 60年代中叶 ,经过
将近三十年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欧共体成
员国之间的关税实际上已经被消除了 ,欧共体在消
费者保护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全欧洲范围的统一
性 ,做出了多方努力。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欧共体各
成员国的国家贸易非关税壁垒有各种各样的渊源 ,

包括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健康和安全考虑。他们的
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如果欧盟不能够在摧毁国家贸
易壁垒方面有重大进展 ,创建统一市场的努力只能
流产。同时 ,由于其中一些事实上确实是为了合理
的消费者公众目的 ,这些法规也不能被简单地废除。
这样 ,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过程中的消费者保护

一体化过程 ,不仅显示了其必要性 ,也显示了它的两
难。基于此客观情况 , 1969年 5月欧共体部长理事
会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消除贸易的非关税或“技
术”壁垒。欧共体决定依靠《罗马条约 》第 100条所
赋予的权利来协调各国的法规。但是 ,这种协调是
困难的 [ 1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国的风俗、传统和
法规存在着很大差异 ,如在食品方面的差异经常体
现在具有沿袭几百年的与众不同的食物生产和食用
模式的产品上。欧共体在欧洲范围内欲将面包、啤
酒和饼干等产品标准化的努力曾使得它自己成为笑
柄。1979年欧洲法院关于 Rewe - Zentral AG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ur B ranntwein 一案的判
决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 Cassis de D ijon一案 , ②打破
了这一僵局。

该判决明确了“相互认可 ”的概念 :成员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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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onville准则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消费者政策形式。因为它们的作用是消除国家对一体化的障碍 ,取消与市场

一体化的“大利益”相冲突的国家法律措施。

Cassis de D ijon是一种法国生产的低酒精含量 (1 5% - 20% )的红葡萄酒 :一家德国公司欲将这种葡萄酒进口到德

国 ,但被拒绝签发进口许可证 ,理由是 1922年德国法律规定凡称之为“酒”的饮料其酒精成分最少为 25%。德国政府制定

该法规是基于公众健康的理由 :它认为 Cassis de D ijon会威胁到德国消费者的健康 ,因为低酒精含量的酒精类饮料会导致

过量消费 ,从而使消费者饮用更多的酒精。欧洲法院承认 ,根据《罗马条约 》第 36条 :“由于各国立法不同而导致阻碍在欧

共体内的流动⋯⋯应予以认可 ,只要 ⋯⋯ (它们 )对于满足一些强制性要求来说是必要的特别是关于 ⋯⋯保护公众健康

⋯⋯和保卫消费者的。”摆在欧洲法院面前的问题是该德国法规实际上是否对于满足其中一个“强制性要求 ”来说是必要

的。欧洲法院的结论是德国的最低酒精限量要求并非是为了保护合理的消费者公众利益或国家利益。由于还可以采取其

他非限制贸易性措施 ,比如要求标签列明等。该德国法规对于保护消费者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而且 ,欧洲法院还注意

到 ,德国的消费者经常在酒中掺水稀释。因此 ,由于该德国法规与“限量进口 ”具有“同等效力 ”,并且没有合理的健康或安

全的理由支持 ,它违反了《罗马条件》第 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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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辖区内生产的产品可以自由保持和执行各自的

法规 ,但不能阻止其国民消费满足另一成员国法律

标准的产品。该原则认为 ,如果一种产品适合一个

成员国市场 ,那么就应认为它适合所有其他的成员

国市场。欧洲法院的措辞如下 :“因此 ,只要酒精

类饮料由一个成员国合法地生产和营销 ,就没有理

由不让它进入另一个国家。”继 Cassis以后 ,成员国

若想要以健康和安全为理由来使用一项阻碍欧共

体内部贸易的法规 ,那它就必须承担证明责任 ,证

明它的该项法规是为了合理的公众的目的并且为

了达到该目的它所已经采取的措施对贸易的限制

性是最小的。否则 ,就要采用“相互认可 ”的原则。

在 Cassis de D ijon案件的裁决中应充分认识

到 ,欧洲法院要处理的两个方面是有关消费者利益

的两个对立面。一方面 ,第 30条为消费者展现了

市场一体化和多样选择所带来的利益 ;另一方面 ,

遭到反对的德国法律本身就是消费者保护的一项

措施 ,因为它代表了国家立法层次上的消费者的利

益。欧洲法院实际上是要选择决定究竟消费者利

益存在于何处。对 Cassis de D ijon案件本身来说 ,

裁决是相当明确的 ,因为该德国法律是一种根本没

有道理的 (所谓的 )消费者保护措施。实际上 ,受

该德国法律真正保护的是能够垄断消费者选择的

德国酒类经营者。对其他的案件来说 ,更大市场里

的消费者选择和国家立法层次上的消费者保护这

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就更为微妙。这两者之间需要

达到平衡使得欧共体贸易法难以裁定究竟什么是

对消费者最有利的。有人认为这些裁定是有风险

的 ,即根据自由贸易法律的规定作出的选择可能会

损害消费者保护的国家标准。[ 2 ]

由于各种原因 ,经法院判决的“相互认可 ”并

不是一种彻底可行的解决方法① ,其远不能替代

“协调 ”手段②,一个大的一体化的市场会需要有一

体化的法律结构。欧共体法律政策制定作用和能

力的这一继续扩大对防止完善内部市场危害到国

家消费者保护标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委员会

增援的“相互认可 ”的司法准则使创建统一市场成

为可能。然而 ,“相互认可 ”本质上是一种一体化

途径 ,不是法律规范途径。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对

国家法规的协调使消除贸易壁垒与保护消费者健

康和安全两者和谐共存。没有“相互认可 ”的“协

调 ”在行政上也许不可能 ,但没有“协调 ”的“相互

认可 ”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 3 ]。

在“积极协调 ”方面 ,有必要提及《单一欧洲法

令 》( SEA)所作出的贡献。20世纪 70年代 ,随着

西欧对于健康、安全和环境法规的公众需求高涨 ,

欧共体随之扩展了它对《罗马条约 》第 100条的解

释。欧共体并没有将它的指令局限于促进区内贸

易所必需的规则和法规上 ,相反 ,它颁布了越来越

多旨在改善其成员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指

令。这一显著的变化在 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

法令 》上被正式化了。《单一欧洲法令顺过根据有

关消费者保护的第 100条 a制定的计划中陈述了

将“委员会 ”作为一个高标准和保护制度的基础 ,

在条约新的第 100条 a中第一次引入了“消费者保

护 ”的术语。其后第 100条 ,被选作一系列消费者

保护指令的基础。另外 , SEA更大的贡献还在于 ,

第 100条 a只要求大多数有资格参加投票的人投

票通过 ,与需要一致通过的第 100条的立法程序相

比 ,这一选择很大程度地加快了立法的进程。

二、“直接 ”的消费者政策法令
虽然 ,欧盟的消费者政策一体化走过了一个否

定之否定的过程 ,即早期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了

“相互认可原则 ”的诞生 ;“相互认可原则 ”的困惑

又回到了对“积极协调 ”的渴求 ;《单一欧洲法令 》

所导致的“积极协调 ”也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消费

者保护 ,但从正式宪章的意义上说 ,这两种措施都

不是“直接的 ”欧共体“消费者保护法 ”的措施。因

此 ,欧盟需要有更“直接 ”的消费者政策。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以前 ,市场一体化占

据了本质的主导地位 ,消费者保护只不过是一个副

产品而已 [ 4 ]。上述的《罗马条约 》中考虑消费者政

策亦甚少。事实上 ,“消费者 ”一词只用于两处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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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 ,委员会认为 ,创建统一的欧洲市场的进程不会导致任何消费者保护标准的松懈。它对消费者是有益

的 ,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 ,不会因为可能使它们置身于更为松懈的健康和安全标准之下而处境更糟。并

且 ,从经济的角度看 ,允许各国相异的健康和安全法规存在 ———即使有公众健康的理由会有损于创建统一市场所带来的

更多效益。

欧盟有些国家的法律 ,根据《马约 》第 30条和第 59条将不适用“消极法则 ”,并且将继续阻碍市场一体化。共同

体对这一领域里“消极法则 ”不足以对市场一体化起协调作用 ,即共同体采取“积极 ”措施引入共同体范围内适用的监管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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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农业政策的受益者 [ 5 ] 和竞争领域中的受益

者 [ 6 ]。《单一欧洲法令 》提出了对消费者保护的高

标准 ,以此作为完善单一市场的若干目标之一。只

有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针对共同体消费者

政策的明确且合法的基本原则才得以用专门的条

文形式出现在欧盟条约。共同体消费者政策在共

同体宪章上的疏漏在《马约 》里进行了弥补 ,其中

建立了共同体在消费者政策领域的权利。以后的

《阿姆斯特丹条约 》又在《马约 》的基础上有了新的

发展。

但是 ,评估该两条约可能产生的影响时 ,必须

要认识到 1993年 11月 1日 (《马约 》生效日 )前及

1999年 5月 1日 (《阿约 》生效日 )后欧盟“正面 ”

和“直接 ”的消费者政策的演变。

共同体消费者保护政策演变的起点是 1975年

4月 14日《关于共同体消费者保护和信息政策初

步方案的理事会决议 》尽管它是在缺乏特定法律

基础的体制背景下出现的 ,但这是为共同体消费者

政策发展提供系统框架的第一次尝试。决议的附

件评述道 :现代市场经济 ,天平已经从消费者倾向

到了有利于供应商 [ 7 ]。这种不平衡使得在消费者

之间传播有关他们权利的信息和向他们提供信息

支持他们自由选择这一点越来越必要了。在该附

件第 3点里第一次陈述了欧盟消费者所拥有的五

大基本权利。虽然 ,“获得信息、接受培训和代表

的权利 ”只是在 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 》

中才予以正式确立。但是 ,历年来这些方面始终处

于所有的消费者政策计划的核心地位 : ( 1)保护健

康和安全的权利 ; (2)保护经济利益的权利 ; (3)获

得赔偿的权利 ; (4)信息和教育的权利 ; (5)代表的

权利 (意见被倾听的权利 )。

随之而来的是 1981年《第二个决议 》、1986年

的《第三个决议 》那时共同体已将其目标设定为

1992年年底前完成内部市场的建立 ,这一政策性

目标很大地影响了这个文件。1990年 5月 3日委

员会颁布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消费者政策 3年行

动计划 ( 1990 - 1992) 》。该计划第一部分在题目

“进展巩固 ”下作了简单的回顾 ;第二部分提供了

到 1992年 12月 31日为止的“3年行动计划 ”。该

计划选择了四大主要的焦点领域 ,即消费者倾诉、

消费者信息、消费者安全和消费者交易 ,该领域在

建立支持内部市场运作所必需的消费者信心方面

是十分重要的。1992年 6月 ,理事会通过了《发展

消费者保护政策未来应考虑事项的决议入第二份

3年行动计划于 1993年 7月出版 ,副标题为“让统

一市场为欧洲消费者服务 ”。这份计划是处在完

成内部市场建立和一致通过《欧洲联盟条约 》(即

《马约 》,尽管当时尚未批准 )的历史背景中的。然

而 ,这些决议和计划并未形成正式的共同体法案 ,

它们不能弥补欧共体消费者政策制定在条约中缺

乏的明示的基础。1995年 10月 ,第三份 3年行动

计划出台 ,名为《1996 - 1998消费者政策优先权 》。

1998年 12月 ,最新的第四份 3年行动计划《1999 -

2001消费者政策行动计划 》颁布。由于受《阿姆斯

特丹条约》的影响 ,最新的一份行动计划辟有专门的

章节阐述消费者“获得信息、接受培训和代表的权

利”,并特别关注“高水平的消费者健康与安全。”

三、条约中的消费者政策
正如在上文评述中所提到的 ,欧盟消费者保护

的模式是在 1993年 11月 1日因为《欧洲联盟条

约》的生效才改变的。1999年 5月 1日生效的《阿

姆斯特丹条约 》又对其作了重要发展。

根据《马约 》第 100 /100a条 ,现行的消费者保

护和市场一体化之间在宪章上的关系已经松弛了。

通过第 100和第 100a条的协调 ,欧共体第一次在

消费者保护领域具备了独立于市场一体化的立法

能力。有关的条款是第 129a条 ,条文如下 :

1. 共同体应通过如下措施致力于获得高度的

消费者保护 : a)根据第 100a条在完成内部市场的

前提下采取的措施 : b)支持和补充成员国有关保

护消费者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及向消费者提供适

当信息的政策的特定行动。

2. 理事会依照第 189b条规定的程序并经与经

济和社会理事会商讨后 ,应采取上述 1b)款的特定

行动。

3. 根据上述 2款采取的行动不应阻止任何成

员国保持和引入更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必

须与本条约相容 ,并通知委员会。

在对第 3条的补充中消费者保护确认被提升

到共同体共同政策的地位了 ,第 3条现在规定“共

同体的活动应包括 ⋯⋯致力于巩固消费者保护。”

对于第 100a条和第 129a条 ,立法程序牵涉到

理事会的合法多数和欧洲议会行使否决权的可能。

采取的措施是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双方一致通过的

产物 ,在措施的标题中要提及双方的名字。这就解

释了欧洲联盟条约生效后的《期限分享指令 》为什

么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的指令 ,而《马约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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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都是“理事会指令 ”。

值得注意的是 ,第 129a (1)中的第一个词组特

别强调不仅仅是“委员会 ”,而且要求“共同体 ”致

力于高度的消费者保护 ,这要比第 100a (3)条强硬

得多。此外 ,第 129a (1)条还超越了第 100a (3)条

把高度保护仅仅作为基础“这样一个淡薄的概念。

另外 ,最低协调方案还由于欧共体条约第 129a (3)

条的原因在该能力领域里被提升到了条约的高度。

由于第 129a (1) b)条所构想的特定行动还有

待于实践给它提供本质的说明 ,这一新条款所带釆

的真正影响仍未清楚。然而 ,普遍的看法是 ,现在

正是欧共体在独立于市场一体化的消费者保护法

的领域里进一步发展其作为法规制定者的作用的

良机。

《阿姆斯特丹条约 》(以下简称《阿约 》)中的

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条款 (重新编号为第 153条 )与

《马约 》129a条相比 ,有了相当多的修订。第 129a

(1)条已被做了很大的修改。《阿姆斯特丹条约 》

第 153条是欧盟各项消费者政策的法律基础 ,该条

文规定 :“共同体将致力于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

全和经济利益 ,并促进他们获得信息和培训的权利

以及自我组织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该条同时

还规定欧盟在制定其他各项政策时也必须统一考

虑消费者的利益。另外 ,各成员国除遵守欧盟统一

的消费者政策之外 ,也可自行制定比统一政策更为

严格的保护消费者政策 ,只要其内容符合《阿约 》

的规定并已通报欧委会。《阿约 》保护消费者的指

令和规定归结如下 [ 8 ] :

1.关于产品安全的欧委会第 92 /59号指令 :生

产商只能销售在正常和合理条件下可以安全使用

的产品。生产商必须在产品的包装、标贴或说明书

上提供有关产品使用风险的信息。

2. 1998年 4月“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指令 ”规

定 :如果成员国 A的消费者的利益因成员国 B生

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而受到了损害 ,而该损害违

反了欧盟有关规定 ,成员国 A的消费者组织可以

在成员国 B直接或通过中介机构提出诉讼。

3. 1998年 4月“消费产品销售及相关承诺的

指令 ”规定 :欧盟的产品销售商必须承诺 ,消费者

在购买产品后两年内如发现该产品有缺陷 ,可以选

择修理、退货或减价购进。

4. 关于产品缺陷责任的欧委会第 85 /374号指

令规定 :消费者只要能证明所购产品的缺陷、对其

造成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就有权对该

产品生产商提出诉讼并要求赔偿。

5. 关于消费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欧委会第

93 /13号指令规定 :消费者可以不受消费合同中不

公平条款或滥用条款的限制 ,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保

护。

6. 关于“上门销售 ”( door - to - door sales)的

第 85 /577号指令规定 :对于包括“上门销售 ”在内

的在销售商经营场所之外所达成的协议 ,该指令要

求销售商必须书面通知消费者其有取消合同的权

利 ,即消费者可以在特定期限内 (至少 7天以上 )

取消合同。

7. 关于远距离销售的欧委会第 97 /7号指令规

定 :对于通过新闻媒体、邮寄、电视、电脑 ,传真或电

话达成的销售协议 ,供货商必须适当提前书面通知

消费者有关该供货商、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信

息 ,而且消费者可以在收到所购产品或签署服务合

同后特定期限内 (至少 7天以上 )无理由地、不承

担违约惩罚地取消合同 ,而供货商必须尽快 (最迟

不超过 30天 )将货款退还消费者。

8. 针对航空公司通用的超员出售某一航班机

票以保证满员的作法 ,欧盟规定 ,如果乘客因航班

超员而被拒绝上机 ,该乘客可以获得赔偿 ,航空公

司同时也承担将该乘客送至目的地的义务。

条约之外 ,欧盟还就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管理体

制制定了一些规定 ,如关于信息交换的理事会第

93 /580号决定规定 :成员国必须将任何消费产品

(医药产品及职业用品除外 )使用所发生的危险尽

快通报其他成员国 ,以便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 ,防

止类似事故发生 ;理事会第 93 /683号决定还成立

了家庭和娱乐事故监督机制 ,定期提供有关家庭及

娱乐事故方面的信息 ,以便促进欧盟产品安全标准

的制定 ,减少这些事故的发生。另外 ,欧盟在有毒

物品、食品、化妆品、玩具、医药产品等领域还制定

了详细的有关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统一规定。

四、欧盟消费者政策一体化的实现
欧盟消费者政策一体化之所以得以实现有赖

于以下三个关键方面。

1. 欧盟能够平衡“消费者保护 ”与“经济一体

化 ”这两者的关键在于它在此两个领域都能够集

中决策

消除非关税壁垒和保持或巩固健康和安全法

规需要一个强大的国际权力机构。欧盟持有能够

影响成员国贸易和法律政策的权力。欧盟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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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除去妨碍贸易的国家法规的权力 ,所有的国际

贸易协定 ,根据规定 ,都必须将某些国家法律交国

际机构再检查。欧盟与其他国际机构的不同在于

它还有权把一项法规强加给它的成员国。因此 ,它

与世界贸易组织 (W TO ,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GATT)不同 ,W TO只有消极协调的权力 (即 ,能命

令政府不得执行与 W TO下规定的政府义务有冲

突的法律 ) ,而欧盟还有法律和政治能力 ,可以进

行“积极协调 ”———颁布政府“必须 ”执行的法

规 [ 9 ]。

2.正是欧盟在“贸易 ”和“法规 ”两大领域里权

力范围的平衡 ,使它能够既减少贸易壁垒又没有危

害到欧洲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一方面 ,欧盟对非关税壁垒的定义比任何其他

国际条约的定义广泛得多。特别是 ,它超越了传统

的 W TO“国民待遇原则 ”。实际上 ,“1992”方案核

心的假设是“非歧视待遇 ”对于实现经济一体化还

不足够。因此 ,欧盟的法律制度把任何具有“限

制 ”进口作用的法规都看作是对贸易的“数量限

制 ”。这种法规可以存在 ,只要使用法规的国家能

证明这种法规对于达到合理的公共政策的目的而

言是必要的并且所选择的措施对货物自由流通的

影响尽可能小。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集团为了促进

贸易而把他们的国家规则和法规置于如此广泛的

超越国家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 ,欧盟运用“消极

协调 ”的权力与运用“积极协调 ”的权力相平衡。

没有一个其他的国际性机构对这么多国家法律政

策行使这么大的权力。欧盟的权力运用在很多领

域都有问题 ,但保护性法规却不在此列。实际上 ,

欧盟几乎没有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发挥过如此积

极的作用。

3. 欧盟消费者政策一体化进程得到迅速发展

的一个关键是欧洲法院的贡献。它对条约的解释

给整个进程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欧洲法院并不认为条约是“传统的 ”国际法 ,

结果 ,欧洲共同体的法律秩序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

特点 [ 10 ]。1991年 ,欧洲法院称赞那些许多方面是

它自行创造的东西是“基于法律准则的共同体宪

章 ”。对规范一体化的法律规则则根据欧洲法院

所认为的条约精神进行积极的解释。在有疑问情

况下 ,欧洲法院经常性优先选择有益于一体化的解

释。Cassis de D ijon案件的判决 ,确实可靠地证明

了这种判决趋势。在制度上 ,欧洲法院坚持欧共体

法律可以在国家层次上执行 ———“效力直接原

则 ”———并且国家法院适用欧共体法律应优先于

有抵触的国内法律 ———“效力至上原则 ”。欧洲法

院的理由是 ,如果没有上述原则 ,条约所设想的体

系就不能运行。因此 ,彻底进行一体化进程不能仅

仅依靠相关的共同体机构和委员会在欧洲法院起

诉违约的成员国。除此以外 ,法律的执行还掌握在

能够行使权利在国家法院非难政府当局并享受一

体化果实的个人手中。在这种意义上 ,通过直接效

力概念授予个人权利不仅有监督的功能 ,还具有民

主化的功能。第 177条预备参考程序允许欧洲法

院监督和指导国家层次的法律发展。事实上 ,它把

国家法院同化过来 ,一起加入了增进欧盟目标的工

作 ,同时也增进了欧盟消费者政策一体化的发展。

五、加强国际消费者保护的政策建议
1.加强国际消费者教育 ,提高国际消费者主体

素质 ,强化国际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一方面 ,要加强国际消费者的消费教育 ,普及

消费知识 ,提高国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科学文化

水平和修养。正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

所说“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 11 ]另一方面 ,要强

化国际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加其对自己合法权

益的认识 ,加强法制建设 ,培养“以国际消费者为

中心 ”的现代国际市场营销观念。并设立国际咨

询中心。引导“以国际消费者为中心 ”的现代国际

市场营销观念。并设立国际消费咨询中心 ,引导国

际消费者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 ,树立自我保护意

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强化消费者组织的法律地位 ,发挥政府的保

护作用

由于消费者组织并非行政执法组织 ,并非司法

组织 ,没有行政处罚权 ,没有司法权。消费者受到

损害要获得赔偿 ,最终得依赖于诉讼程序。而一般

的诉讼程序因其手续烦琐 ,时间冗长 ,不为消费者

乐于接受和选择。因而各国立法应加强消费者组

织的法律地位 ,建立适合消费者诉讼特点。方便消

费者诉讼的机构和制度 ,例如消费者申诉委员会、

集团诉讼制度等。特别要加强国际消费者联盟组

织的地位与作用。同时 ,保护公众利益是政府的职

责 ,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 ,政府有必要出面 (或

由其指定的机构 )予以协调。如美国联邦政府下

设一个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其职责是

保护消费者免遭不安全产品的损害。

3.强化大众传播媒介社会监督功能 ,健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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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网络

各国要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和卫星频道

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及时性、公开性、扩散性

特点来实施国际社会监督 ,传播信息 ,披露侵权行

为 ,实施舆论监督 ,以促进司法机关查处消费领域

的侵权事件和不法行为 ,帮助受害者解决问题 ,告

之广大消费者时刻警惕侵权行为。

4. 完善各国国内立法 ,加强国际协作

世界各国要尽可能尽快完善有关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立法。加强各层次、各渠道的联系 ,以利于

各国借鉴国际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先进经验和法

律制度 ,健全本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通过平

等协商和国际协作 ,尽量制定国际统一实体法 ,统

一规范各种国际消费行为 ,解决国际消费案件的管

辖权冲突 ,公正及时地处理国际消费侵权案件。从

而减少国际消费不法行为 ,保护国际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确保国际民商事交往顺利进行 ,建立公正合

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5. 坚持国际协调原则来解决国际消费案件管

辖权冲突

各国因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差

异导致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差异和管辖

依据的不同 ,是产生国际消费案件管辖权冲突的根

本原因。[ 12 ]例如 :英美法系国家基于“有效控制原

则 ”而行使管辖权 ,而大陆法系国家或依据“国籍

原则 ”,或依据“ (惯常 )住所原则 ”确立本国法院管

辖权。[ 13 ]此外 ,各国诉讼立法对内国法院享有专属

管辖权的范围和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规范

的规定之差异 ,也经常导致国际消费案件管辖权冲

突 ,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国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坚持国际协调原则是解决国际消费案件管辖

权冲突的有效途径。在进行国际消费案件管辖权

立法和司法活动时 ,各国应该考虑别国有关实践和

国际社会的一般作法 ,尽量避免和消除国际案件管

辖权冲突 ,促进国际消费案件的公正合理的解决 ,

及时有效地保护国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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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universal market of the world basically form s. International

civil commercial dispute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 lex. Global econom ic p rogress calls on consumer right

era. Under this background, establishment of common market for p roduction factors to circulate becomes com2
mon wish for each country of Europe Union, as a result, Rome Treaty appears. In the p rocess of develop ing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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